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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一號八樓

西北區

承辦人：吳書瑋

電話：1999(外縣市02-27208889)轉6401

受文者：臺北市內湖區麗山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5月31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06064401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基隆市政府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(06440100A00_ATTCH1.pdf、06440100A00_ATTC

H2.pdf)

主旨：有關基隆市政府中山區太平國民小學自106學年度（106年

8月1日）起停辦，貴機關學校人員欲開立曾任該校年資等

相關證明者，請於106年7月31日前申辦，以免損及權益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交下106年5月19日基府教前貳字第1060220513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檢附前開基隆市政府原函及附件影本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、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、

臺北市各私立幼兒園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

副本： 2017-06-01
08:03:13

麗山國小 1060601

*VLAA10630385400*


